附件2

网上申报材料种类及流程

一、网上申报材料

1.学历学位证书或网上查验报告（查验报告期设置为6个月）。本人所在单位必须对申报人提供的学历进行查询和核实。

2.现任专业技术职务材料。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文件或电子证书或纸质证书，未注明专业名称的，需单位核实专业并出具说明（凡广元市市外取得的职称，需提供本地人社部门出具的确认审批资料）。

3.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情况。申报人员如实填写信息，如果以职业资格作为条件申报的，须按要求上传证书注册和单位聘任的相关证明材料。
4.任现职以来继续教育学习证明。

5.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表。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均需提供规定年限年度考核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专业技术人才和自由职业者根据实际情况提供），享受激励政策需另外提供部分规定年限年度考核结果或基层工作经历的，需上传由由单位审核出具的考核证明（附件3或附件4）。

6.个人思想工作总结。任现专业技术职务以来本人政治思想及业务工作总结，3000字左右。

7.相关业绩证明材料。主要与申报职称相关的获奖证书、专利证书及其他业绩证明材料。论文需是本人任现专业技术职务以来发表的，见刊论文需提供国家新闻总署等官方网站刊物核实截图、刊物封面、目录、原文。申报人员需以圈阅方式对业绩类材料中涉及申报人员的相关信息予以标注。

8.工作经历证明。申报水利电力中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需由所在单位审核申报人员是否满足《四川省水利电力工程技术人员职称申报评审基本条件》第十四条工作经历的要求，出具工作经历证明材料，内容包括申报人员基本情况、基层工作经历类型、时段等。
9.职称管理部门及评审组织要求提供的其他佐证材料。

网上申报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上述9类。

二、网上申报流程

1.以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人员申报为例：

个人→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乡/镇政府→县（区）水利局→县（区）人社局→广元市水利电力工程专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2.以县（区）水利局下属事业单位人员申报为例：

个人→县（区）水利局下属事业单位→县（区）水利局→县（区）人社局→广元市水利电力工程专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3.以非县（区）水利局下属事业单位人员申报为例：

个人→非县（区）水利局下属事业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县（区）水利局→县（区）人社局→广元市水利电力工程专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4.以县（区）私企人员申报为例：

个人→私企→县（区）水利局→县（区）人社局→广元市水利电力工程专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5.以县（区）国企人员申报为例：

个人→国企→县（区）国资委→县（区）水利局→县（区）人社局→广元市水利电力工程专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6.以市水利局下属事业单位人员申报为例：

个人→市水利局下属事业单位→广元市水利局→广元市水利电力工程专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7.以非市水利局下属事业单位人员申报为例：

个人→非市水利局下属事业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广元市水利电力工程专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8.以市本级私企人员申报为例：

个人→私企→注册地人社局→广元市水利电力工程专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9.以市本级国企人员申报为例：

个人→国企→广元市国资委→广元市水利电力工程专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